
用户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内容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最高限价（元）

	1
	番禺博物馆南区78.01亩地块租金评估
	项
	1
	15,000.00


二、采购项目要求
1.供应商资格要求

1.1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要求应遵循与招标项目相符的原则,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

1.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3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工作目标

2.1通过对项目专项资产进行评估，保证评估的准确性和合理性。

3.响应时间、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服务期限。

3.1响应时间：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

3.2服务时间：采购人通知供应商进行服务后10个工作日（含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该项目评估报告的编写工作。

3.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4报价方式：总价包干。

三、采购项目需求描述
1、中标供应商在接受评估项目的委托后，根据其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及范围、评估基准日，拟订评估工作方案，并对评估业务质量负责，合理安排评估人员，确保能够按质按时完成委托评估业务，评估服务范围变更必须经服务对象单位同意。

2、中标供应商指定的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资产评估师证书或同时具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土地估价师，有较强理论及实践经验，遵守评估技术规范、职业道德规范，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及时向委托方汇报工作，并按时完成评估工作任务。
3、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并且熟悉国家及广东省相关政策、法规。 
4、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更换项目服务人员。
5、评估人员开展市场调研、询价工作、搜集评估资料、确定评估方法，经核实资产、验证资料后，对评估对象进行评定估算，使出具的评估报告结论更具有客观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公正性。 
6、按照有关法律及执业规范准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受托业务，出具评估报告，并对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7、对在评估过程中知悉的内部商业秘密严加保密。评估公司及相关评估人员不得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及资料内容对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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